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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1/2021_2022__E9_BB_91_

E9_BE_99_E6_B1_9F_E7_c67_181866.htm 一．报名时间、地点

： 报名时间：上半年考试为一月三日至三十一日(遇节假日顺

延)受理报名，七月份公共政治课考试一般在五月下旬(即公

布上半年考试成绩后)受理报名，下半年考试为七月二日至三

十一日受理报名，同时预订下次考试教材。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地点：各市、县(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我省自学考

试的考点统一设在地市一级(包括省农垦总局、森工总局及有

关管理局)。 二．报名手续及要求： (1)首次报考的考生凭居

民身份证及身份证影印件，暂无身份证者可持户口簿及户口

影印 件报名，同时交纳近期正身免冠同一底版彩色照片一寸

三张、二寸一张，并由本人亲笔填写《黑龙江省自学考试考

生登记表》一份(报考受限专业的考生须按规定出示有关资格

证明，同时交纳 资格证明的影印刊：一份)，经审查合格后发

给准考证。 首次报考本科段的考生，须持专科毕业证书原件

和影印件一份，并填写《本科段报考资格审 批表》后办理有

关手续。 非首次报考的考生凭准考证报名。 (2)因专业停考未

能毕业的考生，其未合格课程可按有关规定或通过改报其他

专业相同课 程的方式补齐，所考课程的学分应不低于原停考

专业相同课程的学分。全部课程考试合格后，仍 颁发原停考

专业的毕业证书(电大沟通考试各专业也可按本办法进行考试

，时间截止到2001年 底)。 (3)委托开考的护理、中医、公安

管理、化学工程、化工与石油机械工程、律师、石油工 程、

林业生态环境管理、电力工程等专科段专业和电力系统及其



自动化本科段、中医本科段、公 安管理本科段、计算机通信

工程本科段、护理本科段、经济学本科段、计算机网络本科

段、律师 本科段专业，由经省自学考试办公室同意的相应各

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助学单位统一到当地考试部 门集体报名，

除公安管理、中医、化学工程、化工与石油机械工程、电力

工程专科专业和公安管 理、计算机通信工程、电力系统及自

动化本科段外的其它专业，各市(地)招考办可同时受理个别

零散考生报名。 (4)报考计算机网络(独立本科段)的考生要到

省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或其指定的注册单位注册。注册单

位将为注册考生提供局域网和互联网实践条件，及时将全国

考委对考试内容所 作的修改和调整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文

件等多种方式通知每个考生。 三．考试： (1)我省在各市(地)

及部分县和省农场总局、森丁总局及各管理局所在地设置考

区及分考区。 (2)考试时间：上半年为4月21-22日，7月公共课

考试时间为7月13-14日，下半年为l0月26-27 日。 (3)考生参加

考试必须携带《准考证》及考试通知单、身份证（军官证、

士兵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